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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

111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議程紀錄 
 

時間：111年 8月 31 日（星期三） 上午 9時 00分整 

地點：新體育館 3樓視廳教室(實體+Cisco webex視訊會議) 

主席：鄭匡佑教授(線上 webex出席)          

   紀錄：童秋雅 

出席人員：林麗娟教授、黃滄海教授、蔡佳良教授、馬上鈞教授 

列席人員：謝維(碩二學生代表)、林欣怡(碩專二學生代表) (線上 webex出席) 

請假人員：王駿濠副教授(出國)、業界暨校友代表林泰佑先生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確認前次(111.6.20-6)會議紀錄與執行情形報告（附件A，P.1頁）：確認。 

二、 主席報告： 

(一)、 111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大綱尚未完成之教師，敬請老師們於開學前(9/5

前)完成，以利學生第3階段選課時可查看該門課程安排（網址：
http://140.116.165.74/syllabus/login.php）。 

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1案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由：有關111學年度第1學期研究生獎、助學金審核及工作分配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所研究生獎、助學金實施要點，研究生於每學期期初得提出申請研究生

獎、助學金，送至本所課程委員會審核。 

二、 111年度學校核撥本所獎、助學金(共計363,000元)，並支給110學年度第2學期

如列下表，檢附111學年度第1學期經費暫估分配表(附件2，P.2)。 
項目 

 

年度 

核撥獎助學金

(A) 

支出獎助學金

(B) 

獎助學金小計 

(A)-(B)= (C) 

專班經費支援

(D) 

共支出經費總

計(C)+(D)=(E) 

11002學年 363,000 252,500 110,500 0 252,500 

11101學年 110,000 0 0 135,000 245,000 

三、 經108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(109.2.11)通過支領標準公式算法如下： 

(一)、 點數算法： 

9位老師：1點×9位老師=9點 

所辦：2點×2位TA=4點 

當學期專班開授課程1學分×0.6點 

(二)、 公式：每教師、所辦及含課程基數皆2,500元 

點數加總×基數×支付月份(10個月)÷2學期=每學期需支出經費 

四、 因本年度碩專班開始上課，本學期上課星期為六日，建議各TA名單如下： 

(一)、 碩專班課程助教： 

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

專題討論（一）（三） 黃滄海老師 雙週六 9:00-11:00 

運動場地與休閒設施規劃與

管理 

馬上鈞老師 

劉田修老師 
雙週日 9:00-12:00 13:00-16:00 

http://140.116.165.74/syllabus/logi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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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

健康促進管理 林麗娟老師 單週六 9:00-12:00 13:00-16:00 

程式設計與產業應用 鄭匡佑老師 單週日 9:00-13:00 

運動訓練法 

王駿濠老師 

黃鴻鈞老師 

彭怡千老師 

雙週六 12:00-18:00 

(二)、 教師&所辦助教： 

甲組教師 乙組教師 丙組教師 行政 

林麗娟老師 蔡佳良老師 王苓華老師 邱宏達老師 
(111-1休假) 

周學雯老師 
(111-1&2國外研究) 

所辦 

黃滄海老師 王駿濠老師 鄭匡佑老師  馬上鈞老師  

五、 本次計有劉子毅同學等10位提出申請獎、助學金，申請名冊(附件3，P.3-4)及

各組班排名(附件4，P.5-7)。 

擬辦：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，並提送所務會議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(何銘哲同學)提出口試委員資格確認。 
一、 本次申請共計 10位同學，經由前揭公式計算後總表如下，請領起迄 111 年 9月

至 112 年 1月止(共計 5 個月)依會議討論分配結果如下表： 
請領期間：111 年 9 月至 112 年 1 月(所辦值班至 2 月) 
經費

來源 
TA 姓名 教師 金額 

點

數 
月

份 
小計 

每月

小計 
總額 

獎助

學金

經費 

許宇涵 王苓華老師 2,500 1 5 12,500 12,500 

110,000 

王柏鈞 鄭匡佑老師 2,500 1 5 12,500 12,500 
潘應茁 林麗娟老師 2,500 1 5 12,500 12,500 
張富鈞 蔡佳良老師 2,500 1 5 12,500 12,500 
李宗澋+

陳雅婷 

黃滄海老師 

所辦 
2,500 1 5 12,500 12,500 

賴侑和 王駿濠老師 2,500 1 5 12,500 12,500 
羅元瑜 馬上鈞老師 2,500 1 5 12,500 12,500 

丁敏媛 碩專班課程 
運動場地與休閒設施規

劃與管理(3 學分) 
2,500 1.8 5 22,500 22,500 

其他

經費 

劉子毅 所辦 2,500 2 6 30,000 30,000 

135,000 

方怡勛 所辦/日碩專題討論助教 2,500 2 6 30,000 30,000 
王柏鈞 碩專班課程 專題討論(1,3)(2 學分) 2,500 1.2 5 15,000 15,000 
待提供 碩專班課程 健康促進管理(3 學分) 2,500 1.8 5 22,500 22,500 

杜葦婷 碩專班課程 
程式設計與產業應用(2
學分) 

2,500 1.2 5 15,000 15,000 

賴侑和 碩專班課程 運動訓練法(2 學分) 2,500 1.2 5 15,000 15,000 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TA 經費支出總計 245,000 

二、 本學期經費支出總計 245,000 元(獎助學金$110,000 元、其他經費$135,500 元)。 
三、 教學助理經費先由獎助學金項下支付，不足經費再由其他經費下共同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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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碩專班「健康促進管理(3 學分)」由授課教師安排課程助教後提交名單至所辦，

另日間碩士班(專題討論)課程助教由所辦助理支援。 
五、 教學助理每週 15小時為原則(含協助課程相關事務)，請授課教師於時數內規劃

及安排，請勿超過前揭時數原則。 
 

第2案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由：有關111學年度第1學期專題討論演講場次課程規劃(碩士班及碩專班)，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增進碩專班學生與碩士班學生互動交流機會，及舉辦本課程專題演講綜效，

擬彈性調整部分課程。 

二、 本學期專題討論課程邀請演講者規劃草案如附件（附件5，P.8）。 

擬辦：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，並送所務會議核備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邀請專題討論演講清冊如下表，並依擬辦原則辦

理，另請授課教師確認講者之演講日期及題目，以便所辦提前公告週知。 

推薦人 演講者

姓名 現職服務單位 職稱 可安排演講的主題(暫訂) 備註 

本校生涯

組安排 
王儷娟 

台灣職涯發展

協會 
理事 

1.常見的履歷自傳問題 

2.知己知彼，履歷與面談的準備重點 

3.如何投其所好說故事-STAR 原則 

預計 9/23

（線上） 

二、 另，請馬上鈞老師提供一名講者，並安排於週六碩專班專題討論課程時段，以

利雙邊學生可聆聽，達成最佳效益。 

 

第3案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由：111學年度第1學期同意採英語授課鐘點數加計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」第10點第1項

第2款規定，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專任老師開授以英語授課之課程，經系、所、院

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，其授課鐘點數乘以1.5倍計算，惟每一課程加計後累計

之鐘點數以不超過3倍為限，且加計之鐘點數不列入教師最低授課時數計算為原

則。 

二、 有關本所教師開授體育、通識及他系課程部份，爰請由開課單位召開會議討

論，並依管理學院105年4月20日104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提案四決議，管理

學院英語授課時數加計以一般課程為限，通識教育課程不予納入；在職專班英

語授課時數之加計，由專班自行決定。 

三、 本學期英語授課鐘點數加計1.5倍計算如下： 

教師姓名 職級 開課系所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鄭匡佑 教授 

體健休所 RB 5 
應用數學與程式設計

概論 
3 

體育室 A2 234 國際標準舞（男女） 2 

體育室 A2 235 西洋劍（男女） 2 

體育室 A2 334 國際標準舞（男女） 2 

體育室 A2 335 西洋劍（男女） 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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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識中心 A9 427 成功學 2 

王駿濠 副教授 心理所 U7 16 
注意力與記憶專題研

究(一) 
3 

擬辦：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，並提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說明三表列課程，並提送英語授課加計清冊會加體育室主任核章備查

後，再逕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第4案 提案單位：所辦公室 

案由：有關111學年度新生提出專業選修課程抵免及學分承認審查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學期申請承認學分及抵免專業選修科目共3位提出申請(碩士班:0位；碩專

班:3位)，因碩專班新生提出申請承認學分皆為本所碩專班所開之課程，故毋需

再審查。 

入學前修習 申請承認學分及抵免專業選修 
班

別 
申請

人 
課程屬

性 科目 學

分 科目 必/

選 
學

分 審查教師 審核

意見 

碩

專 

張妍 本所學

分班 

教育統計與電

腦應用 3 
教育統計與

電腦應用 必 3 — — 

運動與遊憩賽

會管理專題討

論 
3 

運動與遊憩

賽會管理專

題討論 
選 3 — — 

洪立

彥 
本所學

分班 
人力資源與財

務管理 3 
人力資源與

財務管理 
核心

專選 3 — — 

張秀

珍 
本所學

分班 
體適能與運動

處方專題研究 2 
體適能與運

動處方專題

研究 
選 2 — — 

擬辦：依會議決議討論辦理，並送提送學分承認表送所長及註冊組彙辦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說明表列學生提出學分承認案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 散會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31日 上午10時15分 


